
法律的尊严在于实施， 如

果法律得不到实施， 就成了一

纸空文， 人们对法律也就不存

在敬畏了。

我们在办案实践中发现，

法律的实施有时的确面临 “法

不责众” 的尴尬， 特别是在一

些涉众型案件中表现得尤为显

著。

比如在一些金融犯罪案件

中， 个别受害者也起着推波助

澜的作用， 甚至有些行为已经

涉嫌犯罪。

在以理财为名或者其他名

义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

中， 投资公司以高额利息吸引

投资者 “理财”， 一些投资者

也被高额收益所诱惑， 自己没

有钱或者即使有钱也希望借鸡

生蛋。

于是， 通过信用卡套现或

帮助他人信用卡套现获取理财

资金， 利用信用卡的免息期赚

取息差 ， 成了一些人眼中的

“生财之道”。

但后期由于投资公司资金

链断了， 支付不能而跑路的事

件时有发生， 这些投资公司自

然会被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

罪名刑事立案， 而这些参与投

资的人则成了受害者。

但是根据我国刑法及相关

司法解释的规定， 信用卡套现

或帮助他人信用卡套现金额

100 万元人民币以上， 就已经

涉嫌非法经营罪。

据我们所知， 现实中有一

些人的确是通过信用卡套现所

得钱款来投资的， 而且套现的

金额也超过了 100 万元。

因此， 这些投资人既是受

害者， 本身也是涉嫌违法犯罪

者， 但这些违法犯罪行为却鲜

有被追究的。

对于金融领域的违法犯罪

乱象， 这些投资者其实也起到

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一定程度

上成了 “帮凶”。

受害者切勿成“帮凶”

根据我国刑法

及相关司法解释的

规定， 信用卡套现
或帮助他人信用卡

套现金额 100 万元
人民币以上， 就已

经涉 嫌 非 法 经 营

罪。

据报道， 因不愿意使用

人脸识别， 浙江理工大学特

聘副教授郭兵作为消费者将

杭州野生动物世界告上了法

庭。 该案也成为国内消费者

起诉商家的 “人脸识别第一

案”。

很明显， 这是一起比较

典型的服务合同纠纷。

作为消费者的郭兵和被

告野生动物园之间成立的是

游览服务合同关系， 双方的

权利义务也是明确的：

消费者郭兵的主要义务

是支付 1360 元费用； 而野生

动物园的义务是在 2019 年 4

月 27 日至 2020 年 4 月 26 日

这个时间段内的营业时间内

接受郭兵入院游览、 提供游

览服务。 野生动物园在郭兵

入园时还有权利以查验年卡

和指纹的方式对郭兵的身份

进行查验确认， 郭兵则在入

园时有接受野生动物园对其

持有的年卡和指纹的查验的

义务。 双方对此是明确也是

没有争议的。

因为合同是当事人之间

的法律， 合同一经成立， 如

果没有经过合同当事人协议

一致或者有法律规定的事由，

任何人都不能改变合同的约

定， 任何一方不履行合同约

定的义务即是违约行为， 应

当按约定或者法律规定承担

违约责任。

现在野生动物园要求单

方变更合同， 否则合同则不

能履行， 在郭兵不同意变更

的情况下 ， 提起合同之诉 ，

无论是要求解除合同、 赔偿

损失还是继续履行， 其胜诉

应当是没有悬念的。

但是， 郭兵却舍易就难，

舍弃有胜诉把握的合同之诉，

提起了胜负难料的侵权之诉，

这显然是要打一场公益诉

讼———由法院来认定被告野

生动物园单方要求消费者进

行 “人脸识别” 的行为构成

侵权行为， 从而使得本案超

越个案具有普遍意义。

笔者之所以说案件的结

果胜负难料， 是因为侵权案

件首先必须明确原告郭兵的

什么权利被侵犯， 或者面临

被侵犯的危险。

在笔者看来， 本案以侵

权为由提起诉讼， 至少不能

认定被告有明显和典型的侵

权行为。

首先看本案涉及原告的

什么权利， 该权利是不是受

到了侵权。

因本案是由被告野生动

物园的一条关于要求游客进

行人脸识别， 不进行识别则不

能正常入园的短信通知引起 。

这里所说的人脸识别， 当然是

指被告野生动物园要对原告郭

兵的人脸进行识别， 不识别就

不能正常入园。

人脸即个人的面部特征 ，

是最具有明显的个人生物特征

的识别信息， 应当属于公民的

信息权范畴。 根据我国 《民法

总则》 第 111 条关于 “自然人

的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 任何

组织和个人需要取得他人个人

信息的， 应当依法取得并确保

信息安全， 不得非法收集、 使

用 、 加工 、 传输他人个人信

息。 不得非法买卖、 提供和公

开他人个人信息” 的规定， 本

案涉及到或者说可能侵犯到的

是原告的个人信息权。

就本案涉及的情况看， 只

要未经入园人的同意 ， 收集 、

使用、 加工、 传输包括人脸信

息的一切个人信息均是非法

的 ， 也是一种侵权行为 。 但

是， 本案被告还没有收集也没

有使用原告的人脸信息， 仅仅

是通知原告而已。

如果认定要收集和使用原

告人脸信息的行为有危险， 那

么根据 《侵权责任法 》 第 21

条 ， “侵权行为危及他人人

身、 财产安全的， 被侵权年人

可以请求侵权人承担停止侵

害、 排除妨碍、 消除危险等侵

权责任 ”， 原告可以要求被告

消除危险。

但是 ， 如果被告方抗辩

说， 我们在发给原告的短信通

知中虽然说不进行人脸识别不

能 “正常入园 ”， 但也没有说

一定不可以入园。

例如， 园方如果将原来的

“持卡及指纹验证 ” 变为 “持

卡” 即可， 那么就不能认定被

告短信通知要求 “人脸识别 ”

入园构成了侵权。

当然， 以上仅仅是笔者根

据媒体披露的有限信息分析后

的一家之见， 案件最终的走向

如何， 还要看双方向法庭提供

的证据和法庭的质证辩论情

况。

信息技术等先进技术在商

业以及其他方面的广泛使用既

是社会进步的体现， 有些也是

大势所趋， 但对新技术的使用

也不能忽视对个人合法权利的

保护。 如何在两者之间进行平

衡， 既不因权利保护而妨碍先

进技术的使用， 也不因为先进

技术的使用而让个人权利受到

减损 。 这就需要找到平衡点 ，

需要大智慧。

这也是我们对 “人脸识别

第一案” 的期待。

如今， 家长由于自身工作

繁忙， 而孩子的升学竞争等压

力又很大， 往往选择在寒暑假

把子女送到社会上的教育培训

机构参加学科知识培训， 同时

接受托管服务的情况日益普

遍。

这些子女中， 不少是幼儿

园学生、 小学低年级学生。

一旦孩子在幼儿培训机构

受到人身伤害， 应该怎么处理

呢 ？ 这是很多家长关心的问

题。

根据 《民法总则 》 的规

定， “不满八周岁的未成年人

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教育

机构学习、 生活期间受到人身

损害， 教育机构承担 “过错推

定责任 ”， 即 《侵权责任法 》

第三十八条规定的 “无民事行

为能力人在幼儿园、 学校或者

其他教育机构学习、 生活期间

受到人身损害的， 幼儿园、 学

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应当承担

责任， 但能够证明尽到教育、

管理职责的， 不承担责任”。

出于对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的特别保护， 一旦遭受人身损

害， 法律推定教育机构存在过

错。

如果教育机构主张自己不

存在过错， 则需要承担举证责

任。

关于健康权的赔偿范围，

主要参照 《侵权责任法》 第十

六条， 即 “侵害他人造成人身

损害的， 应当赔偿医疗费、 护

理费、 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

支出的合理费用， 以及因误工

减少的收入”。

因此 ， “医疗费 、 护理

费、 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

出的合理费用” 都属于应当赔

偿的范围。

但是， 如果直接受害人是

儿童， 而不是儿童的父母， 那

么父母的 “误工费” 不属于赔

偿范围。

虽然父母的确由于子女受

到侵权会耽误工作， 但是子女

受到侵权和父母本人受到侵权

还是存在本质差异。

如果受害人伤势较重， 就

有必要申请伤残鉴定。

如果鉴定结论认为构成伤

残等级 ， 则 “医疗费 、 护理

费、 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

出的合理费用” 会相应提高，

通常还可以主张精神损害赔

偿。

由于教育机构主要承担

“赔偿损失” 的侵权责任， 因

此 “医疗费、 护理费、 交通费

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

用” 应当根据就医发票、 交通

费发票等据实结算和赔偿。

受害人可以与侵权人充分

协商 “赔偿损失” 的范围和金

额。

如果协商不成， 由于受害

人同时作为消费者， 也可以依

据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请

求消费者协会调解。

一旦协商无果， 可以向人

民法院提起诉讼。

家长在给孩子报培训机构

时， 应注意培训机构的综合实

力 ， 包括师资力量 、 办学场

地、 培训设施、 市场口碑等要

素。

作为培训机构， 尤其是针

对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培训机

构， 其工作人员应该在尽到教

育、 管理职责方面负有足够的

责任心。

由于是合同关系， 因此追

究培训机构的违约责任也是一

条途径， 但有些 《培训合同》

在违约责任中约定了 “承担本

协议中缴纳总费用的 20%作为

违约金赔偿”， 这通常是合法

有效的。

但是 ， 民法有个基本原

则， 就是不能同时主张对方承

担侵权责任和违约责任。 受害

方只能选择一项进行主张。

也就是说， 受害方可以根

据 《侵权责任法 》 要求赔偿

“医疗费、 护理费、 交通费等

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

用 ”， 也可以根据 《合同法 》

和培训合同要求对方承担违约

责任， 但两者不能同时主张。

一旦进入诉讼程序， 法官

会要求原告方明确作出选择，

以便后续依据不同的法律和举

证规则来进行审理。

幼儿教育培训机构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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